二○一○年度计量检定员证复查延期工作程序

1、 受理范围：

苏州市区所属企事业单位人员的计量检定员证。
2、 受理单位：
江苏省苏州质量技术监督局计量处。
联系电话：0512-65221113   
3、 申请时间：

持证人员请于计量检定员证相关项目到期前三个月内向发证单位提出复查延期报名。

四、申请复查延期需交材料：

1《计量检定员证书复查报名表》一份（附件1）；
2 计量检定员证（原件）。
五、审核与发证：
1受理单位在收到复查延期材料后，将对计量检定员证所需复查延期项目的有关情况进行审核，并于一个月内作出是否同意延期的决定。
2对通过审核的，持证人员凭《复查延期通知书》（附件2）到苏州市行政服务中心领取计量检定员证。
3已过有效期的检定项目不予办理复查延期。

4凡未通过审核的，受理单位将通知本人按相关规定整改后再做决定。
附件1：
计量检定员证书复查报名表

单位名称（盖章）：                                          报名时间：     年   月   日
	邮编
	联系电话

(手机)
	单位地址
	单位名称
	姓名
	需延期项目名称及对应计量检定规程编号
	学历
	计量检定员证书号

	
	
	
	
	
	
	
	

	
	
	
	
	
	
	
	

	
	
	
	
	
	
	
	

	
	
	
	
	
	
	
	

	
	
	
	
	
	
	
	


附件2： 

复查延期通知书
今收到___________的计量检定员证，证号为：___________________。
根据二○一○年度计量检定员证复查延期工作程序，请本人携本通知书于 2010年___月___日起一周内至苏州行政服务中心（地址：苏州市三香路389号，电话：65097769）领取审核完毕的计量检定员证。
                                           计 量 处（盖章）

                                     2010年   月   日

